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裁定

113年度重秩字第115號

移送機關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

被移送人    張容毓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經移送機關於民國11

3年10月22日以新北警蘆刑字第1134420666號移送書移送審理，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張容毓不罰。

　　事實及理由

一、移送意旨略以：被移送人於民國113年10月19日0時45分許，

無正當理由持有具有殺傷力之器械即折疊刀1把。案經員警

巡邏勤務時，在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永平街32巷口時，見

案外人胡霖譽騎乘機車搭載被移送人均未戴安全帽，遂上前

攔查，詎胡霖譽竟加速逃往環堤大道路口，並於環堤大道路

口多次蛇行以規避警方攔查，又於三民、環堤大道路口迴轉

道處，騎乘機車衝撞警車副駕駛座車門逃逸，後於同日0時5

0分許，為警在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與環堤大道路口攔停，

並於被移送人口袋查扣上開折疊刀1把，認被移送人涉有違

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之行為，爰依法移送法

院裁處。

二、按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器械、化學製劑或其他危險

物品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社會秩序

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此條款所處罰者，除須

有「攜帶」具有殺傷力之器械等危險物品之行為外，更應符

合「無」正當理由之構成要件，且關於「無」正當理由之事

實存在，應責由移送機關提出積極事據資料證明之，始可施

以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處罰。　　

三、移送意旨認被移送人涉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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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款規定之行為，無非係以被移送人接受攔查時，於其口

袋中查扣折疊刀1把為據。經查：扣案之折疊刀1把，為被移

送人所有，其為警攔查時，經警徵得其同意搜索而查獲等

情，雖據被移送人於警詢中坦承在卷，惟該折疊刀係放置在

其口袋內，不致造成對他人身體之危害或恐慌，實為不危及

他人之攜帶方法，且既未顯露在外，亦難謂有為不特定人所

得見聞。又移送機關僅提出扣押物品目錄表證明扣得該折疊

刀1把，然未提出該折疊刀之型式、外觀照片等，亦難證明

該折疊刀何以具有殺傷力？至於案外人胡霖譽騎乘機車逃

逸、衝撞警車等行為，亦難認與本件被移送人持有該折疊刀

一事有何關連。此外，卷內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移送

人有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把玩、使用或比劃該折

疊刀，或持之作為恫嚇他人之工具之舉措，致使周遭之人心

生恐懼、妨害公共秩序、擾亂社會安寧等情，自不足以證明

被移送人有藉由持有該折疊刀以遂行妨害公共秩序與擾亂社

會安寧之目的。從而，尚難僅以被移送人攜帶折疊刀之事

實，逕認有危害社會秩序之虞，是本案應為不罰之諭知。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

　　　　　　　　　　　　　　法　官  張誌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5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

告理由（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許雁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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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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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裁定
113年度重秩字第115號
移送機關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
被移送人    張容毓




上列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經移送機關於民國113年10月22日以新北警蘆刑字第1134420666號移送書移送審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張容毓不罰。
　　事實及理由
一、移送意旨略以：被移送人於民國113年10月19日0時45分許，無正當理由持有具有殺傷力之器械即折疊刀1把。案經員警巡邏勤務時，在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永平街32巷口時，見案外人胡霖譽騎乘機車搭載被移送人均未戴安全帽，遂上前攔查，詎胡霖譽竟加速逃往環堤大道路口，並於環堤大道路口多次蛇行以規避警方攔查，又於三民、環堤大道路口迴轉道處，騎乘機車衝撞警車副駕駛座車門逃逸，後於同日0時50分許，為警在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與環堤大道路口攔停，並於被移送人口袋查扣上開折疊刀1把，認被移送人涉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之行為，爰依法移送法院裁處。
二、按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器械、化學製劑或其他危險物品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此條款所處罰者，除須有「攜帶」具有殺傷力之器械等危險物品之行為外，更應符合「無」正當理由之構成要件，且關於「無」正當理由之事實存在，應責由移送機關提出積極事據資料證明之，始可施以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處罰。　　
三、移送意旨認被移送人涉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行為，無非係以被移送人接受攔查時，於其口袋中查扣折疊刀1把為據。經查：扣案之折疊刀1把，為被移送人所有，其為警攔查時，經警徵得其同意搜索而查獲等情，雖據被移送人於警詢中坦承在卷，惟該折疊刀係放置在其口袋內，不致造成對他人身體之危害或恐慌，實為不危及他人之攜帶方法，且既未顯露在外，亦難謂有為不特定人所得見聞。又移送機關僅提出扣押物品目錄表證明扣得該折疊刀1把，然未提出該折疊刀之型式、外觀照片等，亦難證明該折疊刀何以具有殺傷力？至於案外人胡霖譽騎乘機車逃逸、衝撞警車等行為，亦難認與本件被移送人持有該折疊刀一事有何關連。此外，卷內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移送人有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把玩、使用或比劃該折疊刀，或持之作為恫嚇他人之工具之舉措，致使周遭之人心生恐懼、妨害公共秩序、擾亂社會安寧等情，自不足以證明被移送人有藉由持有該折疊刀以遂行妨害公共秩序與擾亂社會安寧之目的。從而，尚難僅以被移送人攜帶折疊刀之事實，逕認有危害社會秩序之虞，是本案應為不罰之諭知。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
　　　　　　　　　　　　　　法　官  張誌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5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告理由（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許雁婷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裁定
113年度重秩字第115號
移送機關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
被移送人    張容毓


上列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經移送機關於民國11
3年10月22日以新北警蘆刑字第1134420666號移送書移送審理，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張容毓不罰。
　　事實及理由
一、移送意旨略以：被移送人於民國113年10月19日0時45分許，
    無正當理由持有具有殺傷力之器械即折疊刀1把。案經員警
    巡邏勤務時，在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永平街32巷口時，見
    案外人胡霖譽騎乘機車搭載被移送人均未戴安全帽，遂上前
    攔查，詎胡霖譽竟加速逃往環堤大道路口，並於環堤大道路
    口多次蛇行以規避警方攔查，又於三民、環堤大道路口迴轉
    道處，騎乘機車衝撞警車副駕駛座車門逃逸，後於同日0時5
    0分許，為警在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與環堤大道路口攔停，
    並於被移送人口袋查扣上開折疊刀1把，認被移送人涉有違
    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之行為，爰依法移送法
    院裁處。
二、按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器械、化學製劑或其他危險
    物品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社會秩序
    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此條款所處罰者，除須
    有「攜帶」具有殺傷力之器械等危險物品之行為外，更應符
    合「無」正當理由之構成要件，且關於「無」正當理由之事
    實存在，應責由移送機關提出積極事據資料證明之，始可施
    以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處罰。　　
三、移送意旨認被移送人涉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
    第1款規定之行為，無非係以被移送人接受攔查時，於其口
    袋中查扣折疊刀1把為據。經查：扣案之折疊刀1把，為被移
    送人所有，其為警攔查時，經警徵得其同意搜索而查獲等情
    ，雖據被移送人於警詢中坦承在卷，惟該折疊刀係放置在其
    口袋內，不致造成對他人身體之危害或恐慌，實為不危及他
    人之攜帶方法，且既未顯露在外，亦難謂有為不特定人所得
    見聞。又移送機關僅提出扣押物品目錄表證明扣得該折疊刀
    1把，然未提出該折疊刀之型式、外觀照片等，亦難證明該
    折疊刀何以具有殺傷力？至於案外人胡霖譽騎乘機車逃逸、
    衝撞警車等行為，亦難認與本件被移送人持有該折疊刀一事
    有何關連。此外，卷內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移送人有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把玩、使用或比劃該折疊刀
    ，或持之作為恫嚇他人之工具之舉措，致使周遭之人心生恐
    懼、妨害公共秩序、擾亂社會安寧等情，自不足以證明被移
    送人有藉由持有該折疊刀以遂行妨害公共秩序與擾亂社會安
    寧之目的。從而，尚難僅以被移送人攜帶折疊刀之事實，逕
    認有危害社會秩序之虞，是本案應為不罰之諭知。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
　　　　　　　　　　　　　　法　官  張誌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5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
告理由（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許雁婷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裁定
113年度重秩字第115號
移送機關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
被移送人    張容毓


上列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經移送機關於民國113年10月22日以新北警蘆刑字第1134420666號移送書移送審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張容毓不罰。
　　事實及理由
一、移送意旨略以：被移送人於民國113年10月19日0時45分許，無正當理由持有具有殺傷力之器械即折疊刀1把。案經員警巡邏勤務時，在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永平街32巷口時，見案外人胡霖譽騎乘機車搭載被移送人均未戴安全帽，遂上前攔查，詎胡霖譽竟加速逃往環堤大道路口，並於環堤大道路口多次蛇行以規避警方攔查，又於三民、環堤大道路口迴轉道處，騎乘機車衝撞警車副駕駛座車門逃逸，後於同日0時50分許，為警在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與環堤大道路口攔停，並於被移送人口袋查扣上開折疊刀1把，認被移送人涉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之行為，爰依法移送法院裁處。
二、按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器械、化學製劑或其他危險物品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此條款所處罰者，除須有「攜帶」具有殺傷力之器械等危險物品之行為外，更應符合「無」正當理由之構成要件，且關於「無」正當理由之事實存在，應責由移送機關提出積極事據資料證明之，始可施以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處罰。　　
三、移送意旨認被移送人涉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行為，無非係以被移送人接受攔查時，於其口袋中查扣折疊刀1把為據。經查：扣案之折疊刀1把，為被移送人所有，其為警攔查時，經警徵得其同意搜索而查獲等情，雖據被移送人於警詢中坦承在卷，惟該折疊刀係放置在其口袋內，不致造成對他人身體之危害或恐慌，實為不危及他人之攜帶方法，且既未顯露在外，亦難謂有為不特定人所得見聞。又移送機關僅提出扣押物品目錄表證明扣得該折疊刀1把，然未提出該折疊刀之型式、外觀照片等，亦難證明該折疊刀何以具有殺傷力？至於案外人胡霖譽騎乘機車逃逸、衝撞警車等行為，亦難認與本件被移送人持有該折疊刀一事有何關連。此外，卷內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移送人有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把玩、使用或比劃該折疊刀，或持之作為恫嚇他人之工具之舉措，致使周遭之人心生恐懼、妨害公共秩序、擾亂社會安寧等情，自不足以證明被移送人有藉由持有該折疊刀以遂行妨害公共秩序與擾亂社會安寧之目的。從而，尚難僅以被移送人攜帶折疊刀之事實，逕認有危害社會秩序之虞，是本案應為不罰之諭知。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
　　　　　　　　　　　　　　法　官  張誌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5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告理由（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許雁婷　 


